
三星财产保险（中国）有限公司 

团体住院医疗保险（2024 版）费率表 

 

一、基准赔付标准、基准保费 

（一）一般医疗保险责任（必选责任） 

1、基准赔付标准 

（1）基准等待期：30天 

（2）基准免赔额：1万元 

（3）基准赔付比例：100% 

（4）基准保险金额：300万元 

注：基准赔付比例为以有社保身份投保并且以有社保身份结算，或者以非社保身份投保情形

下的赔付比例。如果被保险人以社保身份投保，但是以非社保身份结算，则赔付时按保险合

同载明的针对此种情况的赔付比例执行。 

 

2、基准保费（不含税） 

单位：元 

年龄（周岁） 有社保 无社保 

0-4 213.36  480.96  

5-10 75.17  164.64  

11-15 41.16  94.08  

16-20 54.60  111.84  

21-25 68.04  146.88  

26-30 82.75  190.08  

31-35 105.41  260.16  

36-40 163.58  488.78  

41-45 267.16  642.43  

46-50 269.92  898.13  

 51-55  436.32  1,165.32  

56-60 508.26  1,374.59  

61-65 583.37  2,254.56  

66-70 735.84  3,002.88  

71-75 920.23  3,760.32  

76-80 1,101.65  4,576.32  

81-85 1,585.92  5,464.32  

86-90 2,032.39  6,546.72  

91-95 2,622.48  7,851.36  

96-100 3,380.16  10,124.64  

 

注：除另有约定外，0周岁指出生满 30天且健康出院； 



除另有约定外，71-100周岁费率仅适用于续保； 

除另有约定外，首次投保及非续保的基准等待期为 30天，续保无等待期。 

计算保险费时，可采用每一被保险人年龄对应的基准保费或团体平均年龄对应的基准保费。 

 

（二）重大疾病医疗保险责任（可选责任） 

1、基准赔付标准 

（1）基准等待期：30天 

（2）基准免赔额：无 

（3）基准赔付比例：100% 

（4）基准保险金额：300万元 

注：基准赔付比例为以有社保身份投保并且以有社保身份结算，或者以非社保身份投保情形

下的赔付比例。如果被保险人以社保身份投保，但是以非社保身份结算，则赔付时按保险合

同载明的针对此种情况的赔付比例执行。 

 

2.基准保费（不含税） 

单位：元 

年龄（周岁） 有社保 无社保 

0-4 440.27  801.60  

5-10 155.13  274.40  

11-15 84.93  156.80  

16-20 112.67  186.40  

21-25 140.40  244.80  

26-30 170.73  316.80  

31-35 217.53  433.60  

36-40 265.20  595.20  

41-45 317.20  936.00  

46-50 485.33  1,298.40  

51-55 589.33  1,728.00  

56-60 780.00  2,294.40  

61-65 1,203.80  3,757.60  

66-70 1,518.40  5,004.80  

71-75 1,898.87  6,267.20  

76-80 2,273.27  7,627.20  

81-85 3,272.53  9,107.20  

86-90 4,193.80  10,911.20  

91-95 5,411.47  13,085.60  

96-100 6,974.93  16,874.40  

注：除另有约定外，0周岁指出生满 30天且健康出院； 

除另有约定外，71-100周岁费率仅适用于续保； 



除另有约定外，首次投保及非续保的基准等待期为 30天，续保无等待期。 

计算保险费时，可采用每一被保险人年龄对应的基准保费或团体平均年龄对应的基准保费。 

 

（三）质子重离子医疗保险责任（可选责任） 

1、基准赔付标准 

（1）基准等待期：30天 

（2）基准免赔额：无 

（3）基准赔付比例：100% 

（4）基准保险金额：300万元 

注：因被保险人在有社保和无社保情况下质子重离子医疗费用是相同的，因此有无社保情况

下的基准保费也相同。 

 

2、基准保费（不含税） 

单位：元 

年龄（周岁） 有/无社保 

0-4 3.81 

5-10 1.73 

11-15 0.87 

16-20 5.42 

21-25 5.42 

26-30 5.42 

31-35 5.42 

36-40 5.42 

41-45 16.24 

46-50 24.74 

51-55 24.74 

56-60 24.74 

61-65 40.98 

66-70 81.20 

71-75 81.20 

76-80 81.20 

81-85 122.18 

86-90 122.18 

91-95 122.18 

96-100 122.18 

注：除另有约定外，0周岁指出生满 30天且健康出院； 

除另有约定外，71-100周岁费率仅适用于续保； 

除另有约定外，首次投保及非续保的基准等待期为 30天，续保无等待期。 

计算保险费时，可采用每一被保险人年龄对应的基准保费或团体平均年龄对应的基准保费。 



（四）院外特种药品费用医疗保险责任（可选责任） 

1、基准赔付标准 

（1）基准等待期：30天 

（2）基准免赔额：无 

（3）基准赔付比例：100% 

（4）基准保险金额：300万元 

注：基准赔付比例为以有社保身份投保并且以有社保身份结算，或者以非社保身份投保情形

下的赔付比例。如果被保险人以社保身份投保，但是以非社保身份结算，则赔付时按保险合

同载明的针对此种情况的赔付比例执行。 

 

2、基准保费（不含税） 

单位：元 

年龄（周岁） 有社保 无社保 

0-4 29.39 61.09 

5-10 10.05 20.11 

11-15 5.20 13.00 

16-20 6.96 13.15 

21-25 9.28 17.78 

26-30 11.60 23.97 

31-35 14.69 33.25 

36-40 17.78 47.17 

41-45 20.88 74.24 

46-50 33.25 104.40 

51-55 41.76 139.20 

56-60 55.68 185.60 

61-65 86.61 304.69 

66-70 110.59 408.32 

71-75 140.75 514.26 

76-80 170.91 630.27 

81-85 249.79 756.32 

86-90 322.48 908.67 

91-95 416.82 1091.18 

96-100 536.69 1405.92 

注：除另有约定外，0周岁指出生满 30天且健康出院； 

除另有约定外，71-100周岁费率仅适用于续保； 

除另有约定外，首次投保及非续保的基准等待期为 30天，续保无等待期。 

计算保险费时，可采用每一被保险人年龄对应的基准保费或团体平均年龄对应的基准保费。 

 

二、核保调整系数 



1、等待期调整系数 

等待期（日） 调整系数 

0 1.50 

3 1.30 

15 1.15 

30 1.00 

60 0.95 

90 0.85 

注：等待期系数仅适用于首次投保或非续保。 

 

2、免赔额调整系数 

（1）一般医疗保险责任免赔额 

免赔额（元） 调整系数 

0 1.80 

5,000 1.26 

8,000 1.10 

10,000 1.00 

20,000 0.75 

30,000 0.60 

50,000 0.38 

 

（2）重大疾病医疗保险责任、质子重离子医疗保险责任、院外特种药品费用医疗保险责任

免赔额 

免赔额（元） 调整系数 

0 1.00 

5,000 0.97 

8,000 0.94 

10,000 0.92 

20,000 0.81 

30,000 0.56 

50,000 0.33 

 

（3）共用免赔额调整系数（适用于所有责任） 

是否共用免赔额 调整系数 

是 1.00 

否 0.98 

注：若约定多个责任之间存在共用免赔额，则共用免赔额的责任的保费适用共用免赔额调整

系数。 



此系数不适用于免赔额为 0的责任。 

 

3、赔付比例调整系数 

赔付比例 调整系数 

25% 0.25 

30% 0.30 

40% 0.40 

50% 0.52 

60% 0.62 

65% 0.67 

70% 0.72 

75% 0.77 

80% 0.81 

85% 0.86 

90% 0.91 

95% 0.96 

100% 1.00 

 

4、保险金额调整系数 

保险金额（万元） 调整系数 

30 0.945 

50 0.95 

60 0.96 

100 0.965 

200 0.97 

300 1.00 

400 1.05 

600 1.10 

注：一般医疗保险金责任的基准保险金额为 300万元，重大疾病医疗保险金责任的基准保险

金额为 300万元，质子重离子医疗保险责任的基准保险金额为 300万元，院外特种药品费用

医疗保险责任的基准保险金额为 300万元。 

无论一般医疗保险金责任、重大疾病医疗保险金责任、质子重离子医疗保险责任、院外特种

药品费用医疗保险责任保险金额如何变化，总保险金额不超过 600万元。 

 

5、住院前后门急诊承保日数调整系数 

住院前后门急诊承保日数（日） 调整系数 

7 0.95 



15 0.97 

30 1.00 

 

6、医疗机构类型调整系数 

分类标准 调整系数 

公立医疗机构普通部 1.00 

公立医疗机构特需部，一般性民营或私

立医疗机构 
[2.20，2.50] 

公立医疗机构国际医疗部，国际性及高

端私立医疗机构 
[3.70，4.00] 

注：不同类型医院的收费标准、收费水平有差异，根据承保的医院范围综合评估确定。 

 

7、预期/历史赔付率调整系数 

预期/历史赔付率 调整系数 

40%及以下 [0.70，0.80] 

40%～55%（含） (0.80，0.90] 

55%～75%（含） (0.90，1.00] 

75%～85%（含） (1.00，1.30] 

85%～95%（含） (1.30，1.60] 

95%以上 (1.60，1.90] 

 

8、团体规模调整系数 

团体规模（人） 调整系数 

200及以下 1.00 

200-500（含） [0.90，1.00) 

500-1,000（含） [0.80，0.90) 

1,000-5,000（含） [0.60，0.80) 

5,000以上 [0.40，0.60) 

 

9、客户健康风险状况调整系数 

客户健康风险状况 调整系数 

健康风险较低 [0.70，0.90] 

健康风险一般 (0.90，1.00] 

健康风险较高 (1.00，1.30] 

注：根据客户的健康情况、客户健康意识和生活作息方式等因素综合评估确定。 

 

10、被保险人所处环境风险状况调整系数 

被保险人所处环境风险状况 调整系数 



风险较低 [0.60，0.90] 

风险适中 (0.90，1.10] 

风险较高 (1.10，1.40] 

注：根据被保险人所处环境的空气质量、水污染情况、健身设施等因素对被保险人所处环境

进行综合判断。 

 

11、职业类别调整系数 

职业类别 调整系数 

管理、科研类等 [0.90，1.00) 

一般体力劳动职业，如餐饮、商贸等 [1.00，1.20) 

较重体力劳动职业，如加工制造、建

筑、交通、冶金、矿产开采等 
[1.20，1.50] 

 

12、次标准体状况调整系数 

次标准体状况 调整系数 

标准体 1.00 

风险较小的次标准体 [1.50，1.80) 

风险中等的次标准体 [1.80，2.10) 

风险较高的次标准体 [2.10，2.40] 

注：根据被保险人的身体健康状况进行综合评估后，再结合其疾病进程、年龄、生存环境等

加以审查，认为后续治疗费用超过一定界限时，倘在某一条件下尚可承保，则该被保险人称

为“次标准体”。 

 

13、保险期间调整系数 

保险期间（个月） 调整系数 

1 10% 

2 20% 

3 30% 

4 40% 

5 50% 

6 60% 

7 70% 

8 80% 

9 85% 

10 90% 

11 95% 

12 100% 

注：不足一个月按一个月计算。 

 

三、保险费计算公式 

每人保险费（不含税）=∑（各项责任基准保费×各项责任适用的核保调整系数） 



总保险费（不含税）=∑（每人保险费（不含税）） 

总保险费（含税）=总保险费（不含税）×（1+当前适用的税率） 

 

说明： 

1.各调整系数之间为连乘关系。 

2.各调整系数相关风险信息不准确或不完整时，该系数取 1.0。 

3.调整系数无对应数值或不在上述费率表范围内的，应根据上述费率表采用插值法予以确

定。 


